


















2.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l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，须经财政部门审批，并签书面补充协议

报财政部门备案，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 －部分。

3.木合同未尽事直，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条文执行。

第十八条 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

I.除《中华人民共和罔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，本合同 一 经签订，甲乙双方不得

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。

2.乙方不得擅自转让（无进口资格的供应商委托进口货物除外）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第十九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

l.政府采购招标文件：

2.乙力提供的投标（或应答）文件：

3投标承诺书：

4中标或成交通知书。

第二十条 本合同·式六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财政部门（政府采购监管部门〉 4份，甲方

三份，乙方一份，代理机构 一份（可根据需要另增加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子邮箱：gxnkyyqxk@l63.com

开户银行：农行柳州市柳石支行

账号：20111701040001132

邮政编码：545025

经办人：

电话：020-23339083

电子邮箱：664314117@qq.com

开尸银行：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

周洛城支行

账号：“076301040024441

邮政编码：511442

仰毕 年b月2,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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